
 

  
  

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班級活動暨綜合活動課程地點調整申請單 

○ 

○ 

○ 

○ 

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班級活動暨綜合活動課程地點調整申請單 
1150201 

申請班級  
負責人 
簽名 

 

活動日期    年  月  日 活動時間 □第５節□第 6 節□第７節 

活動內容  活動地點  

活動說明  

導師 訓育組 生輔組 

   

體育組 
（如申請地點為校內運動場區） 

衛生組 
（如申請時間包含打掃時間） 

學務主任 

   

申請規範 

一、班級活動申請由學務處審核，其核可課程僅限於班會及綜合活動課程；如需佔用正課時間，請另洽教務處辦理課

程調整，並經校長核可，如申請為校外活動須洽教務處申請表課程校外教學參訪。 

二、若申請活動為校內體育活動，只允許申請風雨球場跟操場，志清堂不開放，並須經體育組長核可，導師須於活動

現場。申請以一節課為原則，以利班級活動推動與維護球場使用權益。 

三、若申請時間包含打掃時間，須經衛生組長核可。 

四、活動形式及器具須符合安全與整潔原則；為落實節能減碳，禁止烤肉及煮火鍋等活動，並不得影響教學秩序。 

五、申請以單一班級為原則，若需須以科單位跨班辦理，則由科主任為負責人。 

六、本申請單請於 3 天前向訓育組申請填寫，核可後送交訓育組存查。 

七、違反相關規定者，將取消當學期活動申請資格。 


